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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被债权人申请破产重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近日从公开信息渠道中查询获悉，控股股东江苏

阳光集团有限公司被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申请破产重整。

●债权人的破产重整申请是否被法院裁定受理，以及控股股东是否进入重

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法院有关本次控股股东被申请破产重整的任何

裁定。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保持正常运作，公司将持续督促控股股东，使其

与债权人、法院等进行积极沟通，提高后续重整工作推进效率及重整可行性，

积极推进相关事宜，尽全力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公司后续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一、基本概述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查询公开信息获悉，控

股股东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集团”）被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向江阴市人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

二、该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法院有关本次控股股东被申请破产重整的任何裁定，

公司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pccz.court.gov.cn)尚未查询到相关

案号，本次债权人申请控股股东破产重整尚存在不确定性。目前公司日常生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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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活动保持正常运作；公司将持续督促控股股东，使其与债权人、法院等进行积

极沟通，提高后续重整工作推进效率及重整可行性，积极推进相关事宜，尽全力

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三、风险提示

申请人的破产重整申请是否被法院裁定受理，控股股东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

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

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

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四、备查文件

公开信息渠道的查询结果。

特此公告。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2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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